
附件 1  

外国语学院 2024 级学生转专业工作方案 

一、 招生专业及计划数 

商务英语专业：10名 

英语专业：2名 

日语专业：3名 

二、 基本要求 

1.每个学生限报一个专业,并符合学校转专业的基本条件，具体

参见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； 

2.学生在校期间平均绩点达到3.2及以上；无课程不及格和重修

情况；无纪律处分情况；身心健康，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； 

3.学生须按照教务处通知时间节点(2025年4月27日-4月30日)在

教务系统中进行转专业报名； 

4.申请转入商务英语、英语专业：学生高考英语成绩须在120分

及以上（150分制）、同时大学英语（一）成绩须在80分及以上（百

分制）；申请转入日语专业：学生高考外语成绩须在110分及以上（150

分制），且须有一定日语基础。 

三、考核程序及录取原则 

1. 按转专业接收计划1：1.5的比例确定面谈考评人数。面谈考

评主要综合考量学生的专业素质和学习能力； 

2.满足申请要求的学生须撰写600-800字的转专业申请报告，报

告中写明个人基本情况（包含姓名学号、现专业、联系方式、高考外



语成绩和大学英语（一）成绩等）、申请转专业的原因以及转入新专

业的设想等； 

3.转专业报告后附（1）本人在校成绩单（路径：学校官网-数字

校园-数字化校园-学业证明材料自助办理系统-自助下载-成绩单）、

（2）教务系统转专业模块报名成功的页面截图（路径：教务系统-

我的学籍-转专业申请-我的申请记录）； 

在校成绩单 

 报名成功页面截图 

4. 按照综合考评成绩，从高到低进行转专业录取； 



5. 不允许调剂录取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1．转专业报告、成绩单及报名页面截图电子版（压缩成一个文

件）请于2025年4月30日16点前发送邮件至外国语学院薛老师邮

箱:tongyong6468@163.com，邮件主题为：转专业申请-学号-姓名； 

2. 面试考评的具体形式、时间、地点将在外国语学院网站上另

行通知公布，发布时间预计为2025年5月6日； 

3.学生如想撤回转专业申请，需在转入学院考核前，以书面形式

告知教务处学籍科。转专业成功后，不得放弃； 

4．外国语学院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面试考评，并按原则确定录取

名单，上报教务处公示； 

5. 本方案由外国语学院制定并负责解释。 

外国语学院 

    2025 年 4 月 21日 

 


